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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是政府职能的

转变[1]。正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政府的职能将发生新的转变和政府

履行职能的形式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其中表现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一种变化，是要推动和建立公共

非营利合作关系。这种公共非营利的合作关系、表达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

公共服务”的策略性安排，及其落实这一策略性安排的“外包制”的市场机制[2]，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

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事实上，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政府已经做出了实

质性的部署，出台了一些文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象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关于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许可

的意见》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办法》；山东省民政厅还印发的《关于确定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

移和购买服务条件的社会组织指导意见》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提

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和运行路径；也更明确地表明了政府转变公共服务职能的形式、路径和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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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

毫无疑问，要成功地落实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除了政府出台规范性的指导文件用

来规范政府招标购买即“外包”公共服务的程序、规范社会组织的建设及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

方式、规范第三方评估等专业活动之外，还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如要有一个热心于公共参

与的市民社会，因为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才会发展出真正非营利的社会组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是可以盈利的组织，但盈利不是其提供服务的最终目标；真正非营利的社会组织

是以服务供给本身为目的的；而通过服务所获得的盈利，最终将用于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改善，如购买

更多更好设备、聘请更多更专业服务人员，动员和组织义工从事公民参与活动，以扩大服务内容和范

围等等。

因此，在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政府是否能选择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以便形成良好的委托人、

代理人关系，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事项。合适的合作伙伴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品质，如专业化或

职业化的品质、非营利的品质，但更为重要的一种品质，则是值得信任的品质。

二、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

纵观信任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该领域主要的研究范式大概能整理为三种，即理性主义的范式（ra⁃
tionalist theories of trust），文化/制度的信任理论（culture/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trust），及“权当”取向或

过程取向的理论（as-if or process approach to trust）[1]。理性主义的信任研究事实上将信任归结为可信

性，归结为一种理性的能力，即获取信任对象可信性的理性能力；但明显的是，不管理性能力有多强，

任何人都无法穷尽信任对象可信性方面的所有信息与知识。信任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人们在互动

过程中无法依靠理性能力完全排除互动关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悬置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并以积

极的态度投身于相互信任的互动关系中，便成为了“权当信任”（as-if trust）[2]或过程取向的信任研究

范式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与理性主义信任研究和“权当”信任研究或过程取向的信任研究不同的是，

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试图用文化或制度取代人类的理性能力或悬置能力，强调的不是行动者

个体的理性算计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有关互动对象可信性的知识作为信任及信任关系的基

础；相反，这种取向的信任研究侧重行动者身临的文化与制度因素在信任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说，信任研究的理性主义取向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文化/制度取向这一解释框架这里，转换

成了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行动者身处的文化/制度/脉络这种非个人的属性，为行动者提供了相

互信任的信心。

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机制，表明文化、制度

的因素，
动者提供了相

动者提供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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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都有权利和义务，权利指“我”对互动对象，即“他/她”发生某种特定行动的期待；而义务则指“我”

对互动对象的权利——“他/她”对“我”的某种特定期待——的反应。在夫妻关系中，如果丈夫的权利

与妻子的义务是对应、互补的——他/她们在互动过程中就会形成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制

度。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即占据不同社会地位因此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

如师-生、医-患之间，都有显著的互补关系，社会整合、社会秩序就是可能的、现实的；一种稳定的社

会结构——在帕森斯那里被定义为角色之间的模式化关系也就实现了。因此，重要的是，模式化的

角色行为需要相关的规则、规范等角色脚本（script; scenario），对社会规范的合理化证明需要价值来

承担，而特定的价值取向，在帕森斯看来，只会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角色的行动，角色之间的

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在终极意义上都是由文化支配、决定的。因此，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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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特南把基层的社团活动视为信任、互惠得以形成的机制，因此，有学者把普特南的解释框架当作

是“自下而上”的（bottom-up model）模式[1]。但从整体上看，由于他把公民传统这一文化因素当作了解

释社会资本的自变量，因此，他的解释框架应该还是属于“自上而下”的。这种解释的一个限制是，普

特南几乎是在用信任解释信任；就是说，有一种促发信任的合作文化传统，便有信任关系形成的可

能。这种限制，在“自上而下”的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中，几乎都无法避免。

在茨托姆普卡[2]（Sztompka）折衷主义的信任研究里，理性的行动者有关信任对象的“可信性”判

断，是受心理学主义的“信任冲动”(trust impulse)和文化/制度两种力量的双重影响的，该理论提到了

文化/制度在信任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在他看来，信任文化作为集体的积极经验的历史积

累，对人际信任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再比如，民主政体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民主制度的信

任，并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信任转移/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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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障碍[3]。他强调，“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社会学观察中，我们都应该用自然态度接受社会世界

的存在。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人，是用自然态度观察世界的人。生于社会世界里，他会理所当然地

接受他的同类的存在，就如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他所遇到的自然物一样”[1]。

用“自然态度”的眼光观察世界就会发现，行动者一般不会怀疑他/她们的日常世界，因此拥有一

个“生活世界”（life world）。“自然态度”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种意义，即它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存在的前

提，另一方面又是理解社会现实的前提。这个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在“自然态度”里，行动者认

为他人关于现实的观念，与其本人并无差别。在这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交互视角”

（reciprocal perspective）下，日常世界就是一个与他人共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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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而不是个体的可信性来解释的。他们提出，A信任B，因为这样做是“自然的”、“合法的”，而且行

动者相信其他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理性主义取向的信任研究可能会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彼此的信任

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是双方的利益格局可能变得更糟了，这在博弈理论中可以得到证明。但在现

象学取向的信任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行动者已经被高度地制度化了，因此，他/她们根本没

有其他行动的可能。

有学者发现，许多组织的正式结构中存在着合理化的、非人格的行动准则，这些准则常常具体规

定了追求特定目标的“恰当的”方式；而正是这些准则，构成了信任行为和信任关系建立其上的基

础。而且，这种信任是高度制度化的，即它们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合法的，超越个体的谨慎思考的[1]。

在具体的解释制度缘何为行动者所遵守，从而导致信任关系的形成这个问题上，有学者借用了“同

构”（isomorphism）概念，指在相同情境下，某种限制性的力量使各类组织之间呈现高度一致性的趋

势，理性主义地解释了制度对行动者的约束。他/她们认为，正是同构的力量，使行动者模仿制度要

求，从而形成对制度的遵从。也就是说，对信任建立其上的制度的遵从，形成了信任。

狄马乔和鲍威尔[2]还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同构”及机制，更好地说明了同构是如何有助于信任关

系的建立。在他/她们看来，同构分为两种，即第一，竞争性同构（competitive isomorphism）。这是生态

学的解释，就是用进化优势来解释组织之间的相似性；他/她们认为，竞争性同构还可指工具性模仿，

即精心地模仿具有优势的组织。而就信任而言，竞争性同构则意味着在特定的脉络中，行动者大都

彼此信任，因为信任比不信任更容易成功。更能体现“自下而上”的现象学信任研究特色，是他们对

同构所做的第二个分类，即制度性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在这个类型中，同构被区分为三种

机制，即胁迫(coercive)、模仿(mimetic)和规范性(normative)同构。胁迫性同构是把组织之间的相似性，

如普遍的彼此信任，解释为外部压力的结果，如对背叛信任的严厉惩罚。这种解释，在现象学视角

下，明显不会有生命力（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却恰好相反）；模仿机制说明的是组织之间的相似性产

生于行为方式的恰当性。用在信任关系上，之所以会产生普遍的信任，是因为在不确定的行动情境

中，行动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人的行动——每个人都这样，都信任他人。这种解释已经与功利性考虑

无关了；第三种机制，即规范性同构，是以社会化为基础的。它假设行动者内化了与信任相关的某些

认知与合法性概念。组织之间相似性的这种解释，是最为接近“自然态度”的一种解释：人们习得某

种角色期待，并知道一个特定的个体该如何行动。因此，一旦行动者内化了规范，接受了他/她们在其

生活世界里的某种角色，他/她们就会以标准化的、合法的方式“扮演”制度化的角色。因此，信任可以

是一种规范性的同构，任何内化了规范的行动者都会信任他人并回报他人的信任，若非如此，他/她们

的行为就是违背其自然本性的，同时也违背了社会的客观现实（指社会结构，即客观化了的共同期

待）。

把同构作为信任的发生机制，对信任的理解就可归结为：信任来源于行动者对制度的认知和行

动的同构，而同构的发生是因为存在着对遵从制度的外部压力，或是在面临不确定时对他人的模仿，

或是因为行动者内化了规范和角色。

总体上来说，“自下而上”的文化/制度取向强调，1制度能使行动者之间形成信任；2信任本身也

能被制度化；3制度在被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信任基础的作用。这个框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

是，现代性社会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如何建立一种信任脉络，即建立一个新的共享背景，从而使互

[1]Meyer, J. W. 1983.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form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Meyer, J. W., Scott, W.
R. (ed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 Sage, pp.261-282.

[2]DiMaggio, P. J., Powell, W. W.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
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pp.1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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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之间形成信任关系，并在这个新的脉络中使信任本身也被制度化，是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三、文化/制度取向信任研究的特点及与华人社会的相关性

文化/制度的信任研究，从上下两个方面对信任的形成提供了说明。自上而下的文化/制度取向

的信任研究，为信任关系提供了外部环境，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人际信任，但由于这种解释没有将

注意力集中在信任文化何以形成这一议题上，对信任的形成和维持基本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解释；

自下而上的文化/制度信任研究，则试图将外在的文化、制度、结构，还原为人的自然态度，并在此基础

上用制度化的、合法化的“共享世界”为信任提供制度背景。现象学社会学的信任研究更有说服力的

解释在于，这一范式用“规范性同构”等概念，为规则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成为可能的机制做出了解

释。综合上、下两种文化/制度的信任研究策略，信任的文化/制度研究摆脱了理性主义信任研究在方

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限制，使信任研究不再聚焦于行动者个体的可信性，而将焦点落实于行动的共享

背景方面。

其实，理性主义有理由对这样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中暗含了一种对

人的假设，即把行动者视为单纯的“角色”这样的假设。行动者的理性能力似乎仅仅体现在从自然态

度开始，共同创造并维护行动的基本规则，并通过制度化及合法化的机制，不仅使共同的基本规则得

到内化，并在时空中使之得到沉淀和传播，使之成为具备客观性的约束行动者行动的结构。塞林曼[1]

的“角色协商”(role negotiation)概念其实为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打开了理性主义的缺口。理性主

义因此就很有理由提出疑问：我们所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信任？如果

不能简单地把行动者约化为角色，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就需要理性主义范式的补充。

其次，即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都假设了一种积极、稳

定的社会背景（包括制度）作为互动的共享背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套共享背景，其行动也

理所当然地符合体现这套制度的种种规则。人际信任在这种稳定积极的共享背景中才是可能的。

因此，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还暗含有这样的假设，即分享共享背景的范围其实是有限的，或可能

只适用于对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关系。前文提到的朱克在对美国经济从1840-1920年代

的发展的研究中提出的三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模式，即“过程为基”的信任（在特定的互动者之间，由于

他/她们过往的交往经验而形成了共同期待，这种共同期待成为交往的基础）、“特征为基”的信任（即

某些共同的特征，如年龄、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代表着某种相似性，这种外部的相似性被概括到一

定的程度，促发人们据此形成共同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信任关系），其实就显示了这样的

假设。而她所说的第三种模式，即制度为基的信任（即信任建立在一套制度基础之上；因为制度体现

了共享期待，某些表达制度的符号，如某个专业团体的成员资格，或是某些中介机制的成员资格，如

银行或法律组织，基于这些符号，信任关系因此能建立起来），在她看来虽然是现代社会中的唯一选

择，但甚至连她本人都不是十分乐观[2]。因此，一旦超出了某个界限和范围，制度理应体现的共享背

景中的“共享”成分，会不断降低，从而给审慎的理性留下了空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由于急剧的社

[1]Seligman, A.1997.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35.
[2]Zucker, L. G. 1986.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in: Staw, B. M. Cum⁃

mings, L. L.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p.5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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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转型并随之形成的一系列的消极社会现象，如严重的“社会分层”[3][4]、“碎片化”[5]、“断裂”现象[6]、以

及“社会原子化”[1]等对共享背景有负面意义的现象，因此在讨论中国的人际信任时单单借用理想化

了的“共享背景”的话，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总之，这种文化/制度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在中国的相关性议题上可能会受到局限。行动者在特

定的历史阶段，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即按照彼此理解的角色期待、遵循角色规范

而展开互动，这些共同的期待构成了制度的主要内容。因此只要这套制度是稳定的，不按照制度的

要求（如信任作为制度）而开展的行动（如对信任的背叛）是无法想象的。问题是，面对“改革开放”之

后所形成的社会失灵及其使共享世界变得极为困难的阶层化、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社会现状，文化/制
度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就不再有其固有的解释力了。或许，再次尝试哈丁所说的“街头水平的认识

论”[2]策略，事无巨细地获得更多的互动对象的信息，获得更多的对互动对象的知识，然后做出是否置

信的选择，肯定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当然，文化/制度的解释框架依然与中国的信任研究具有相关性：

中国的特殊主义的“差序格局”即使在一个动荡不断的社会形态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只不过这种“差

序格局”发生了向理性主义方向发展的变形情况。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制度的信任

研究范式的贡献。

四、结束语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地推行和尝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与公共非营利的合作关

系正在形成。由于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是典型的委托/代理人关系，


